
出入境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证管理办法 

  第一条 进一步规范出入境检验检疫行政执法工作，加强对出入境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证（以下简

称行政执法证）的管理，保证检验检疫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以及出入境检验检疫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行政执法证是检验检疫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身份证明。 

  第三条 行政执法证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国家局）负责全国行

政执法证的制发和管理工作，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直属局）负责所管辖地区行政执法

证的使用管理工作。 

  第四条 检验检疫行政执法人员对外实施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行为时，必须持有行政执法证。 

  第五条 检验检疫行政执法人员实施以下行为时，应当主动出示执法证： 

  （一）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违反检验检疫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 

  （二）对检验检疫行政复议、行政赔偿案件进行调查取证； 

  （三）其他按照法律法规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的执法行为。 

  第六条 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出示行政执法

证。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出示而不出示行政执法证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有权拒绝其行政执法行为。 

  第七条 申领行政执法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从事检验检疫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务员； 

  （二）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或者相当的学历，或从事本专业、本岗位工作三年以上的； 

  （三）参加检验检疫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培训，经行政执法证考试合格。 

  第八条 国家局统一制定行政执法证考试大纲和基本要求，负责各直属局行政执法人员的考试工

作。 

  各直属局负责下属分支机构的行政执法人员考试工作。 

  第九条 行政执法证申请人应当填写《出入境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证申请表》（见附件 1，略），

各直属局对申请人进行审查后，报国家局批准。 

  第十条 国家局对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行政执法证申请人统一发放行政执法证，并编号备

案。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证的持证人应当妥善保管证件，不得损毁、涂改或者转借他人。 

  行政执法证遗失的，持证人应当及时报告其所在机构，经其所在机构查证属实，应当及时逐级报

请国家局注销证件，登报声明作废。持证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补办证件。 

  行政执法证由于特殊原因造成损毁的，经其所在机构查证属实，持证人可申请更换新证。更换新

证时旧证一律收回。 



  第十二条 持证人不再从事检验检疫行政执法工作，其所在机构应当将其行政执法证收回，并逐

级报请国家局予以注销。 

  第十三条 持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查证属实，由所在的直属局作出暂停其检验检疫行政执

法资格的决定，暂扣其行政执法证： 

  （一）有超越法定权限或者违反执法程序等违法执法行为，尚未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时应当出示而不出示行政执法证，被投诉三次以上（含三次）的； 

  （三）故意损毁、涂改行政执法证或将其转借他人使用，尚未造成不良后果的； 

  暂扣行政执法证的期限为 30 天，被暂扣行政执法证者必须向所在的机构作出书面检查，扣证期间

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第十四条 持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查证属实，由所在的直属局报请国家局作出取消其检验

检疫行政执法资格的决定，吊销其行政执法证： 

  （一）有超越法定权限或者违反执法程序等违法执法行为，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一年内累计两次被暂扣行政执法证的； 

  （三）将行政执法证转借他人进行违法违纪活动的； 

  （四）有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的； 

  （五）受到辞退或开除公职行政处分的； 

  （六）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被处以劳动教养的； 

  行政执法证被吊销后两年之内不得重新申领。 

  第十五条 暂扣或者吊销行政执法证应当填写《暂扣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证决定书》（见附件 2，

略）、《吊销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证决定书》（见附件 3，略）。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证实行年度审核制度。各直属局应当于每年一季度对持证人员及行证执法证

进行年度审核，并将年度审核结果报国家局备案。审核内容包括： 

  （一）持证人是否继续从事检验检疫行政执法工作； 

  （二）持证人行政执法基本情况； 

  （三）持证人是否按照本办法规定使用行政执法证； 

  （四）行政执法证有无遗失、涂改或者损毁； 

  第十七条 各直属局根据年度审核的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按规定使用行政执法证，符合审核要求的，允许持证人继续使用行政执法证； 

  （二）不参加行政执法证年度审核的，收缴其行政执法证，报请国家局予以注销。 

  （三）伪造、变造行政执法证的，根据情节轻重，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

关。 

  （四）有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及第十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按本办法的规定处

理。 



  第十八条 原持证人对暂扣或吊销行政执法证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暂扣检验检疫行政执法

证决定书》或《吊销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证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暂扣或者吊销决定的机构提出

申诉，受理申诉的机构应在十日内作出答复。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国家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00 年 10 月 1日起施行。原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颁发的《商检行政执法

证管理办法》及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检疫局颁发的《中国卫生检疫执法证》同时废止。 

 


